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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荷教发〔2019〕10号

株洲市荷塘区教育局

关于印发《荷塘区2019年中小学招生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中小学校（含民办）、学前教育各团，局机关及二级机构：  

    现将《荷塘区2019年中小学招生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株洲市荷塘区教育局

                                2019年4月1日

株洲市荷塘区教育局            2019年4月1日印发
荷塘区2019年中小学招生工作实施方案

为全面落实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要求，健全科学、明晰、便利的小学升入初中制度，规范招生入学行为，提高治理水平，促进教育公平，根据《义务教育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株洲市2019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实施方案》（株教函〔2019〕27号）等有关文件规定，结合荷塘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发展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依法治教，建立健全科学、明晰、便利的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制度，切实维护中小学生的合法权益、规范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入学行为，推进教育公平，促进教育和谐发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二、招生原则

（一）公开、公平、公正。

公开招生信息，加强招生监督，规范招生行为，切实保障招生程序公开、机会公平、结果公正。坚持均衡编班,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起始年级均由区教育局随机均衡编班，学校均衡配置师资。严禁义务教育阶段任何学校举办和变相举办重点班、快慢班、特长班、实验班。严格按照招生计划、班级人数标准编班。

（二）坚持免试入学，相对就近。

小学实行划片招生、相对就近、免试入学；初中实行单校划片和直升入学相结合。

（三）坚持“公办不择校、择校到民办”。

规范义务教育阶段招生行为，严禁公办学校招收择校生。鼓励发展民办教育，为人民群众提供多样化的选择。公办民办原则上招生同步。

（四）坚持按照标准班额配置的原则
按照标准配置班额，严格执行“从2017年秋季入学的年级起，杜绝出现56人以上(含56人)大班额”的规定，加强义务教育学生学籍异动管理，杜绝由转学造成的大班额。

三、组织机构

（一）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韩永斌

副组长：刘美贞、董海军、陈宁、王晓红

成  员：基础教育股、社办股、监审股、党政办、网信办、安全股、督导室相关人员，各中小学校长

义务教育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教育局基础教育股，办公室主任由基础教育股股长兼任，负责组织协调义务教育招生的日常工作。

（二）工作机构职责

1.基教股：负责制定并发布全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政策，按计划管理学籍，全面组织和指导义务教育招生工作。

2.社办股：负责组织幼儿园做好招生工作的宣传和落实。

3.监审股：负责监督招生政策和计划的落实，规范招生行为，查处招生违规违纪现象。

4.党政办：负责招生工作的组织协调和后勤保障工作。

5.安全股：负责维护招生秩序。

6.网信办：负责阳光招生平台的网络畅通。

7.督导室:负责落实督学责任区管理制度，规范、督查各学校招生办学管理行为。
四、招生办法

（一）小学一年级新生

1.招生对象

年满6周岁（2019年8月31日前满6岁，以户口本登记的出生日期为准）的荷塘区户籍子弟（小孩户口于6月1日前随法定监护人迁入荷塘区视为本地户口）和符合条件的进城经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小孩的法定监护人在荷塘区经商、务工一年以上且居住在荷塘区的非其他四区常住居民子弟）。

2.工作流程

（1）报名所需证件

①荷塘区户籍学生：户口本、房产证、出生证、预防接种证。

②外来务工或经商人员子女：户口本、房产证或居住证（2019年8月5日之前办理）、出生证、预防接种证、工作证明，其中，工作证明要求提供合法有效的正规劳务合同，并由用工单位法人代表签字盖章；个体经营者可提供工商税务证代替；网络经营者须提供纳税证明。

（2）招生宣传和培训
①4月15日前召开全区中小学招生工作会议，对中小学进行网络招生工作业务培训，并下发《荷塘区2019年中小学招生实施方案》，与各中小学校签订招生工作责任状。 

②5月18日前组织全区幼儿园园长进行招生工作培训，宣传《荷塘区2019年一年级新生网络报名实施办法》，指导幼儿园帮助家长进行网络报名。

（3）荷塘区户籍学生

①网络报名时间：5月20日—6月3日。

②证件资料面审时间：6月4日至6月8日由各小学对网络报名一年级新生进行现场证件资料面审。

③核实信息时间：6月20日前到公安部门核查证件与学生信息的真伪，造假者一律取消录取资格。

④逾期补登：核查后如有还未接受报名登记的学生，则由学生家长携带相关材料于6月30日前到区教育局基础教育股登记，学校不得再接受报名登记。6月30日以后登记的学生，如本片区学校学位已满，则由教育局按照“相对就近”原则协调安排到其他学校。

（4）进城经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①网络报名时间：6月20日—8月4日。

②现场证件资料面审时间和地点：8月5日至10日在株洲市五中进行。

③核实信息时间：8月15日前组织人员与公安部门和劳动部门核查经商、外来务工人员随迁人员居住证和工作证明等信息，造假者一律取消录取资格。

④微机统筹派位时间：8月21日通过微信、短信和网络向家长公示派位信息。

⑤入学报名时间：8月22日至8月23日家长到派位学校办理入学报名手续。

（5）其他情况

①严格执行国家、省、市的有关政策性优惠规定，优惠对象包括现役军人子女、外籍人员子女、港澳台子女、归国华侨子女、在荷塘区重大投资者子女、公安烈士、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一级至四级因公伤残公安民警子女、在株工作的高层次人才子女等。

②有户无房。户口在荷塘区城区，适龄儿童与法定监护人同一户籍，监护人在株洲城区无房产的，由株洲市房产局出具无房证明后，在户口所在片区报名。

③房户分离。适龄儿童与法定监护人同一户籍，且户籍地址与房产地址均在荷塘区，但分属于不同学校片区范围，由区教育局基教股根据学校学位情况和实际居住情况，安排入学。

④挂靠户。适龄儿童户籍寄挂在荷塘区城区亲属家的，原则上回法定监护人户籍地就读。

（二）公办初中新生

乡镇中学采用对口直升方式招生，即乡镇内所有小学毕业生对口直升本乡镇初中。城区学校小学毕业生，采取由区教育局根据居住地统一派位到相应的公办初中。

1.辖区内各小学毕业生

（1）5月初区教育局对各小学毕业生进行派位，学生于5月6日至10日到派位初中报名。

（2）5月20日前各初中将报名登记表与人数统计表上报基础教育股进行审查。

（3）区教育局核查后，如仍还有未接受报名登记的学生，则由学生家长携带相关证件于5月30日前到区教育局基础教股登记统一派位到第十九中学东校区，学校不得再接受报名登记。

2.非辖区小学毕业生

（1）报名所需证件

①荷塘区户籍学生：户口本、房产证、全国学籍卡或全国学籍证明。

②外来务工或经商人员子女：户口本、房产证或居住证（2019年8月5日之前办理）、全国学籍卡或全国学籍证明，工作证明。其中，工作证明要求提供合法有效的正规劳务合同，并由用工单位法人代表签字盖章；个体经营者可提供工商税务证代替；网络经营者须提供纳税证明。
（2）登记时间及地点
8月5日至8月10日到第五中学集中办理。

（3）接收原则：8月20日，荷塘区户籍学生根据户籍地址派位到相对应的初中学校，符合条件者的外来务工或经商人员子女派位到第十九中学东校区和第五中学。

（三）民办学校招生

各民办学校严格按《株洲市2019年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实施方案》（株教函〔2019〕27号）等有关文件规定，按计划免试招生。民办初中实行微机派位和自主招生相结合的方式录取，按先派位、后自主招生的顺序进行。荷塘区民办学校初中招生计划的15%采用微机派位的方式在区内招生，自愿填报选择民办学校并已微机派位派中的学生，不再参加区内公办初中派位和民办学校的自主招生。（微机派位具体操作方法见附件1）。

（四）根据湖南省《关于做好消除大班额专项规划有关工作的通知》（湘教通〔2016〕466号）和株洲市教育局《关于做好消除大班额专项规划有关工作的通知》等相关省市文件精神，荷塘区公办中小学校没有空余学位，为加强义务教育学生学籍异动管理，杜绝由转学造成的大班额，不接收外来务工人员子弟转学插班。

五、招生纪律

（一）严明招生纪律。实行招生工作责任制，中小学校长和教育局局长为第一责任人，中小学和教育局主管招生工作的副职及经办部门负责人为直接责任人，依法依规阳光招生。

（二）严格查处招生过程中的违规行为。对违规入学的学生不予注册学籍，所产生后果由责任人承担；对借招生之便谋取不当利益等违纪违法行为从严惩处，情节严重者报上级纪检部门处理。

（三）区教育局、学校不得受理任何单位、个人以任何形式提出的违规择校要求。不跨区择校，不违规择校，对违规招收择校的学生，一律予以清退，区教育局不予注册学籍。

（四）各中小学校与区教育局签订《2019年中小学校招生工作责任状》。

附件：

1.《荷塘区2019年民办初中招生及新生微机派位实施办法》

2.荷塘区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招生时间及范围划分

3.荷塘区2019年城区公办学校划片招生范围示意图
附件1：

荷塘区2019年民办初中招生及新生微机派位

实施办法
为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招生行为，保障教育公平，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民办教育健康发展，发挥民办学校服务于区域的社会担当，根据《株洲市2019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实施方案》（株教函〔2019〕27号）等有关政策规定，结合荷塘区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一、招生计划

民办学校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按照教育行政部门核定的办学规模和办学条件，根据教育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要求，严格控制办学规模，科学制定并申报招生计划。招生计划于3月20日前报荷塘区教育局审批，严禁无计划、超计划招生。荷塘区教育局审核批准后，按招生计划的15%采用微机派位的方式分配到各民办学校。
二、招生办法

1、凡在荷塘区就读在校在籍的应届小学六年级毕业生，都有参与荷塘区民办学校招生计划的15%微机派位的资格。民办学校微机派位采取家长自主网上申报方式，免试入学。微机派位录取的学生，按照民办学校收费标准收费。
2、民办学校招收其配套楼盘业主子女或业主本人（楼盘未达配建标准开发商自身配建学校或当地政府之前已按相关政策认定属于配套入学范围），其业主子女或业主本人按照配套入学方式提前录取，录取人数计入派位计划数。录取名单在4月10日前上报到荷塘区教育局审核批准。
三、招生程序

1.政策宣传
4月1日前召开全区中小学招生工作布置会，详细解读培训《荷塘区2019年中小学招生实施方案》和《荷塘区2019年民办初中新生微机派位实施办法》，要求所有小学召开家长会，让家长知晓相关政策，培训家长网上填报民办学校志愿。
2.填报志愿
学生（家长）在充分了解荷塘区4所民办学校办学理念、师资水平、基础设施、招生计划、收费标准、教育质量和办学特色的基础上，自愿选择民办学校微机派位的学生（家长），选择荷塘区一所民办学校，于4月12-17日登录荷塘区教育局中小学入学便民服务系统报名填报志愿，志愿填报同时，必须到现就读小学教务处签订《微机派位招生承诺书》。没有在网上填报民办学校志愿和签订《微机派位招生承诺书》的学生（家长），不参与民办学校微机派位。志愿填报和签订《微机派位招生承诺书》截止时间为4月17日下午5:00。
3.微机派位
4月19日，荷塘区教育局按照学生志愿、民办学校微机派位计划数进行微机派位录取。微机派位方式采取公平、公正、公开的摇号方式，株洲市公证处对微机派位进行全程公证，荷塘区教育局监审股全程监督，微机派位名单公布荷塘教育信息网，同时将微机结果的学生名单下发各学校。
4.审核录取
微机派位派中的学生4月20、21日到所派民办学校办理相关报名手续，不再参加区内公办学校派位和区内民办学校的自主招生。其他小学毕业生继续参与公办初中的划片招生或民办学校的自主招生。若民办学校在荷塘区内的学生报名数少于微机派位计划数，则全部录取，剩余计划列入自主招生计划。
四、工作要求

1.民办学校应提前向社会公布收费标准，同时告知学生（家长）招生和收费的相关政策，依法依规招生。民办学校招生期间，不得以任何理由收取报名费；严禁提前收取学生学费；严禁以高额物质奖励、虚假宣传等不正当手段招揽生源；严禁任何学校收取或变相收取与入学挂钩的“捐资助学款”。
2.民办学校招生应遵循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原则，在区教育局统一规定的时间内，明确具体招生时间和实施方案，按要求有序进行。民办学校要充分尊重家长和学生意愿，不得以任何欺骗和强制手段招揽生源，不得违规签订协议。招生工作结束后，学校不得擅自招收已被其他学校录取的学生。
3.民办学校自主招生必须严格遵守义务教育阶段免试入学规定，严禁自行组织或与社会培训机构联合组织以选拔生源为目的的各类考试，或采用社会培训机构自行组织的各类考试结果；严禁提前选拔、组织招生，变相“掐尖”选生源；严禁以各类竞赛证书、学科竞赛成绩或考级证明等作为招生依据。
五、招生监管

1.民办学校应制定自主招生实施方案，向荷塘区教育局备案并及时在学校网站和荷塘区教育局微信公众号向社会公布。
2.民办学校招生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和国家、省市有关教育法律、法规、政策，依法依规招生。学校要建立健全监督机制，成立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设立招生监督举报电话，主动接受家长、社会的监督。
3.民办学校招生工作违纪违规，由相关部门按照有关规定组织处理。凡违反招生政策的，视情节分别给予警告、限期整改、核减招生计划、责令停止招生、吊销办学许可证等行政处罚或处理。

2019年荷塘区民办初中微机派位承诺书

根据《株洲市2019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实施方案》（株教函〔2019〕27号）有关民办学校招生规定，按民办初中招生计划的15%采用微机派位到各民办学校。
学生　　　　　　自愿参与　　　　　　　学校微机派位，愿意接受民办学校收费标准，认同荷塘区教育局关于民办学校微机派位招生相关政策。保证如果参与微机派位派中，同时放弃区内公办学校划片招生和区内其它民办学校自主招生。特此承诺！
	学生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全国学籍号
	
	身份证号
	

	毕业学校
	
	班级
	六年级　　班

	户籍地址
	

	监护人姓名
	与监护人关系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自愿选择微机派位民办学校
	

	家长意见
	以上系本人自愿选择，如果参与微机派位派中，同时放弃区内公办学校派位和区内其它民办学校自主招生。特此承诺。

　　　家长签名：　　　　　　　　　　　　　　年　　月　　日

	学校意见
	该生系我校在校在籍学生，符合荷塘区2019年民办学校微机派位招生条件，同意该生参加民办学校微机派位。

　　　　　　　　　　　　　　　　　　　学校盖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签字盖章方能生效，由毕业小学收集上交区教育局备案。
2019年荷塘区民办初中微机派位家长须知

各位家长好！

请您充分了解荷塘区4所民办学校办学理念、师资水平、基础设施、招生计划、收费标准、教育质量和办学特色的基础上，再考虑是否自愿选择民办学校微机派位。如果愿意，请您选择荷塘区一所民办学校，于4月12-17日登录荷塘区教育局中小学入学便民服务系统报名填报志愿，志愿填报同时，必须到现就读小学教务处签订《微机派位招生承诺书》。没有在网上填报民办学校志愿和签订《微机派位招生承诺书》的学生（家长），不参与民办学校微机派位。志愿填报和签订《微机派位招生承诺书》截止时间为4月17日下午5:00。如果不愿意选择民办学校微机派位，请不要在荷塘区中小学入学便民服务系统填报。

4月19日，荷塘区教育局按照学生志愿、民办学校微机派位计划数进行微机派位录取。微机派位方式采取公平、公正、公开的摇号方式，株洲市公证处对微机派位进行全程公证，荷塘区教育局监审股全程监督，微机派位名单公布荷塘教育信息网，同时将微机派位派中学生名单下发各学校，家长也可登录报名系统查询微机派位结果。派中的学生由学生本人或家长于4月20、21日到所派中的民办学校办理相关手续，不再参加区内公办学校派位和区内民办学校的自主招生。未派中的学生，可以继续参与公办初中的划片招生或民办学校的自主招生。

景炎学校咨询电话：28839376

景弘中学咨询电话：22332299

荷塘外国语学校咨询电话：22339200、22339201

株洲南雅实验学校咨询电话：22998888

荷塘区教育局基础教育股：28477193

荷塘区民办学校招生计划数与微机派位数
	序号
	学校
	开班数
	招生计划数（人）
	微机派位数（招生计划数15%）

	1
	景炎学校
	18
	900
	135

	2
	景弘中学
	20
	1000
	150

	3
	荷塘外国语
	6
	300
	45

	4
	株洲南雅学校
	14
	700
	105


附件2： 

荷塘区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招生时间及范围划分

荷塘区公办学校小一、初一招生时间安排

	
	公办学校小一、初一招生安排
	备注

	入学

年级
	小一
	初一
	外来务工、经商人员子女初一新生中如果属于荷塘区小学六年级本届毕业生，到派位初中报名。

	户口

类别
	网上报名
	审证时间
	报名
地点
	证件
	报名
时间
	报名
地点
	证件
	

	本地

户口
	5月20日至6月3日
	6月4日至8日
	户籍地所属公办小学
	户口本

出生证

房产证

接种证
	5月6至5月10日
	户籍地所属公办初中
	户口本

房产证
	

	外来务工
	6月20日至8月4日
	8月5日至8月10日
	第五

中学
	户口本

出生证

接种证

工作证明居住证明
	8月5日至8月10日
	第五

中学
	户口本

居住证明

工作证明

全国学籍卡
	


荷塘区义务教育城区公办学校本地户口学生（新生）入学范围

	小学入学范围（户口在每年6月1日前随法定监护人迁入荷塘区）

	学校名称
	入 学 范 围

	八达小学

22807123
	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范围按学校移交、改制时的相关文件执行

	戴家岭小学

22957595
	范围
	新华东路南边中兴公司（含）以东、新华东路北边、向阳路以东至宋家桥、车辆厂

	
	小区
	芙蓉冲一、二、三、四村、戴家岭村、宋家桥村、向阳村一村、芙蓉社区、明照乡机关宿舍、芙蓉小区、月桂小区、月桂花园、领秀天下、东方丽都、中兴小区、铁四院家属区、新村村、大力新村、茶园小区、朝阳小区、革命村、黄泥塘村、三一歌雅郡、湖南省地堪局四一六队、煤田小区

	星河小学

28477002
	范围
	中兴公司以西、向阳路以西、新四路以东（不含四中）；无线电五厂、湘华机械厂、同济医院

	
	小区
	三医院、橡胶院、嘉天紫东苑、锦玉华庭、苗圃、赵家冲散户、德奕小区、金华大厦、沙坡大厦、同济医院、无线电五厂、湘华机械厂生活区、金山家园、水木阳光、馨香小区

	金山小学

28477037
	范围
	湘运路以东、流芳园路以西（含流芳园周边散户、无线电十厂子弟）、荷塘路以南至太阳村（不含太阳村子弟）

	
	小区
	大众家园、金馨花园、华景怡园、百合嘉园、金钩花园、爱丁堡、金山村、荷塘铺村、千金药业、跃进村

	荷塘小学

22608805
	范围
	三二0国道以东、长寿路以南、新四路以西、桂花路以东，景弘中学以南，湘运路以西、荷塘路以北（含玫瑰名城、荷塘香榭、区政府大院、四中、东方明园）

	
	小区
	郭家祠堂村21栋、郭家祠堂散户、城东小区3栋、5栋（天顺苑小区）丰子塘35、36、51号、栗枫小区、东方明园、新华一村、新华二村、东方花园、怡城家园、八角亭（四中内）、德馨小区、万佳园、廖家冲、亲和府、政府宿舍陡岭坡小区、欧洲花园、荷塘香榭、玫瑰名城、水晶名居、荷塘月色、荷塘交警队小区、华晨格林水岸

	红旗路小学

22608886
	范围
	大坪路以南、以东，新华路以北、长寿路以北、桂花路以西（不含玫瑰名城、政府大院）、中南蔬菜市场以南（含中央皇庭）

	
	小区
	花鸟艺术品市场、铁四院、公交小区、锦云小区、罗马花园、荷塘星城、平安里、城市公馆、红旗市政、物资局、有线电视局、司法局、缤纷世家、红旗村、财宝大厦、水仙公寓、原冶金学校家属区、伟大国际、火炬三村、东都艺术人家、花鼓戏剧团、中央皇庭、天顺锦楼、西子花园、汽车城

	启明小学

22395622
	范围
	新塘坡村、中南蔬菜市场以北、大坪路以北、红港路以南

	
	小区
	新塘坡村、红旗花园、东方名苑、金色荷塘、铂金时代、紫东小区、御景东方、余家冲散户、水岸花庭、御景龙湾、嘉盛华府、新桂广场、兰天一村、绿韵荷塘、新苑小区、东方铭苑、上品人家

	星光小学

15675303628
	范围
	新华路以南、文化路以东、石宋路以北（含建材大市场）、三二0国道以西

	
	小区
	水竹一村、交警大队、万鸿鑫城、汽齿小区、东城家园、德馨华厦、电焊机生活区、焊花小区、电业局、中角湾散户、荷塘铺村散户、咀上山散户、田坪路散户、中南建材市场

	晨荷小学

28477116
	范围
	三二0国道以西、石宋路以南、文化路沿线单位子弟

	
	小区
	财校、党校、湘江制药厂、财富小区、五金机电市场、庭院小区、富家垅、海天盛景园、东环新城，海德堡、桐梓坪村、佳安名苑、荷塘观邸、锦龙小区、袁家湾社区

	文化路小学

22105779
	范围
	合泰路以南、文化路以西、铁路以东、果木园

	
	小区
	书湘里、果木园、十三中、云海世纪城、苗圃（新兴医院旁）、裕丰小区、佳苑小区、银基小区、晨光小区、藕塘冲、周家屋场、东华大厦、罗家坡、郭家大屋、东湖大厦、工学院、科技学院、合泰大街2—50栋（双号栋）、东湖名居、东湖绿洲、凯旋门、湘湖大厦、滨湖大厦、嘉泰大厦、金山豪门

	实验小学

22127068
	范围
	合泰路以北、文化路以西、新屋街路以东至劳动技校，世贸广场（不含劳动技校、原铁路职工子弟和轮胎厂子弟）

	
	小区
	野鸭冲社区、五中宿舍、机电公司宿舍区、金域半岛、华润万家、市政小区、天润天城、天润大厦、野鸭冲、合泰路双号（566号止）、金街华庭小区、九州布料市场、聚贤公寓、福安福酒楼、万喜登酒店、亚泰时代广场、东湖阳光、鑫泰大厦、和康小区、世贸广场

	博雅小学

22608701
	范围
	新屋街路以西、新华西路以南、合泰路以北、原铁路职工宿舍、南岳岭散户

	
	小区
	石塘冲小区、烟山口小区、五景花苑、新屋街小区、御华府、富华商业广场、锦绣名门、南岳岭散户、合泰布料市场

	六0一中英文小学

28264216
	范围
	大坪路以西，新华西路以北，钻石路以东(不含原铁路职工宿舍，世贸广场) 

	
	小区
	永红村、向群村、茨中村、红卫村、钻石新村、钻石花园、钻石大厦、罗家冲、顺达花园、前进村、鑫农小区、塘石村、99华地、601长征村

	天鹅湖小学

28230021
	范围
	天鹅花园以西（含）、公园路以北、京广线以东、浙赣线以西

	
	小区
	仙儒岭小区，天鹅花园，天鹅湖畔，黄家塘小区、麻园一村，麻园二村，麻园三村，麻园四村，黄家塘社区，东方工具厂集体宿舍

	美的学校

22132481
	范围
	东部美的城、恒大林溪郡一期

	
	小区
	东部美的城、恒大林溪郡一期

	初中入学范围

	第十九中学东校区

22800102
	金山路以东、新四路以东、原明照乡

	第十九中学西校区

22777380
	新四路以西至大坪路以东；湘运路以西至三二0国道以东

	第五中学

22630237
	三二0国道以西至红卫桥以东；大坪路以西至红卫桥以东


荷塘区义务教育公办学校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新生）入学范围

	小学入学范围

	居住范围
	就读学校

	红旗南路以东（向阳片区）
	金山小学、星河小学、戴家岭小学、明照乡中心小学

	红旗北路东、西各一公里范围及天鹅花园周边（红港片区）
	启明小学、天鹅湖小学

	新华西路以南、红旗南路以西（合泰片区、东环片区）
	晨荷小学、星光小学、博雅小学、实验小学、太阳小学

	辖区乡镇、村（农村片区）
	黄塘小学、仙庾中心学校、明照乡中心小学、龙洲小学

	初中招生范围划分

	居住范围
	就读学校

	城  区
	第五中学、第十九中学东校区

	农  村
	仙庾中心学校

	说明
	小学、初中一年级新生入学原则是按片区划分安排，学位不足时跨片区安排，保证符合条件的新生有学位。


附件3：

荷塘区2019年城区公办小学划片招生范围示意图

[image: image1.jpg]]

* B A eSS

® KMD¥ L oumsss i

E=21
ik
L
s 50

I FRK A2 AACEARLEARAR.





荷塘区2019年公办初中划片招生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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